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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项报告
	受审核方名称
	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报告序号
	      1

	审核领域
	□QMS  □EC9000  □EMS  □OHSMS  □ISO13485  ■其它： FSMS   

	审核类型
	■初审二阶段  □监督（  ）  □再认证  □其它：             

	审核部门
	
	陪同人员
	

	不符合事实描述（不符合项应事实确凿其描述应严格引用客观证据且可追溯，并列出不符合证据所对应的标准条款或具体文件名及内容）

公司未能出示食品原辅料（包括米、油、调味品、鸡蛋）和生活饮用水的第三方食品安全检测报告，也未能出示成品米饭、热菜和消毒餐具的第三方卫生检测报告，这些都不符合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   
上述事实不符合     ISO22000:2018       标准第   8.8  条款的规定

	不符合性质： ■一般 不符合    □严重 不符合

	纠正及纠正措施要求及验证要求：

■纠正                     ■  30  日内提供纠正后的证实材料，进行书面验证。

■制定纠正措施并予以实施   ■  30   日内提供纠正措施及实施后的证实材料，验证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制定纠正措施计划         □     日内提供纠正措施计划，验证纠正措施计划的有效性。

	审核员（签字）：
日  期：2023年08月02日
	审核组长确认（签字）：

日  期：2023年08月02日

	受审核方确认意见：情况属实

  受审核方代表（签字）：            日期：2023年08月02日

	以下中泰联合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填写

	审核员对纠正措施完成效果的验证（包括验证的主要内容和结果）：

□纠正有效                                   □纠正无效

□纠正措施实施有效                           □纠正措施实施无效

□纠正措施计划适宜，下次审核验证有效性       □纠正措施计划无效

验证人员签字：                 日期：


注：1、初审时，严重不符合和一般不符合受审核方应在3个月内采取纠正措施并经验证合格。监督、再认证时，一般不符合受审核方应在1个月内完成纠正措施或纠正措施计划并经验证合格；严重不符合受审核方应在15天内完成纠正。

  2. 如受审核方逾期未能有效关闭不符合，ZTC将按认证规范要求对其认证资格进行处置。
3、不符合关闭的证据必须附后，否则验证结论无效。
不符合项报告
	                                 以下由受审核方填写

	填写说明：对应每项不符合报告分别填写，并附相关纠正/纠正措施或纠正措施计划附件。

	不符合原因分析：



	纠正/纠正措施或纠正措施计划：


	责任部门（签名）
	
	日期
	

	措施证实材料（附件共    份）：

受审核方代表确认（签名）：             日期：

	注：此表由受审核方填写后与纠正或纠正措施实施效果的证实材料一并报送审核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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